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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噌
不
平
靂
約
之
我
見 
(
利
軍) 

•一
中
國
致
公
黨
政
綱
。「認
备
對
華
不
公
正
之
條
約
，，及
待
遇
華 

一
巣
平
等
之
法
律
。。爲
有
辱
國
家
体
面
上
亂
逹
到
廢
II:及
修 

一
正
之
目
的
」旨
哉
斯
言
。誠
爲
救
時
之
藥
石
二
國
際
之
南
針
也
冋 

何
則
，。我
國
數
千
年
來
。C

內
中
國
而
外
夷
狄
之
見
。
牢
不
可
破 

V

。向
守
閉
關
主
義
。。惟
我
獨
尊
』。迨
至
海
禁
大
開
以
後
。，外
交 

一當局"
旣
不
鬻
外
情
，"
又
乏
交
隣
手
腕
。。毎
與
外
人
訂
約
皿 

一
無
不
作
繭
自
縛

—喪
失
其
種
種
之
自
由
。 
致
令
國
人
感
無
限
之 

痛
苦
。C

幾
及
百
年
。。積
重
難
返:
今
國
人
始
稍
覺
悟
、
知
非
積 

~極
以
先
求
不
平
萇
約
之
廢
除
一
勢
難
着
手
整
理
國
內
之
政
治
。 

一#^^

生
死
輝
。。全
國
人
民
同
此
主
服"
。中
國
致
公4
 

"據
全
艮
意
之
主
跟
。。定
篇
政
綱

C
C

冀
以
收
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 

-
之
實
效
1

而
使
全
國
人
民
於
國％

同
受
电
律
平
等
之I
。 

.
世
界
各
國
國
民
。"
永
無
種
族
之
歧
視
、"。則
弱
處
食
一
。以
大
凌 

一小之事，；
或
將
免
焉
。。惟
是
記
者
對
於
不
平
等
條
約
之
廢
除
冋 

固
然
極
端
贊
同
。"
謹
發
表
其
意
見
。，以
與
同
僑
商
兌
之
。。㊀
時 

.
之
效
力
。"
凡
條
約
之
締
結
。C

規
定
若
干
時
期
而
有
效
。。或
經
過 

一̂
^
期
而
失
效
，。溯
我
回
與
列
强
訂
結
不
平
等
條
約
。。始
於 

一
道
光
二
拾
五
年"
。迄
今T

閱
八
拾
二
載*
其
中
育
期
限
已
滿
皿 

)(
如
旅
順
威
海
之
器
5

二
拾
五
年
爲
期
〕。。例
應
解
約
者
二
縱 

一
使
條
約
之
期
限
未
滿"
。而
時
移
勢
易
。
亦
不
能
以
八
卜
貳
布
前 

一
之
局
面
。，對
待
今
日
之
中
草
以"
。故
此
以
時
效
言
。。則
不
平 

一
等
條
約
應
廢
除
之
理
由
者
常
。。㊁
準
之
公
理
。C

夫
府
强
權
而
無 

一
公
现
者
。。絕
對
的
坤
交
鄰
之
道
、今
日
海
陸
交
通 
修
之
儔 

。。雖
皮
膚
之
顔
色
不
同T

而
顱
回
趾
方
。。均
卷
蒼
之
赤
子
”
 

一
天
置
聽
，天
視
民
視
一
在
此
天
覆
地
載
之
中
。奚
容
分
別
黃 

一白。。稍
存
畛
域
。
凡
國
際
間
育
不
合
公
理
之
事
。。我
不
欲
人
加 

一諸我。"
人
亦
不
欲
我
加
諸
人)"
仲
尼
氏
有
言"
。己
所
不
欲"
。勿 

施
於
人
。。則
不
平
等
條
約
應
廢
除
之
理
由
者
二
。。③
揆
之
現
勢 

一。。良
族
主
義
昌
明
後
。。而
帝
國
主
義
。
已
無
存
在
之
幫
00 

一
况
且
我
國
固
曾
加
入
協
約
國
。。向
之
對
於
歐
戰
者
。完
全
與
列 

强
取 
一 致
動
作
。。則
現
勢
與
列SS

毋
差
別
之
曾
。。國
際
上 

一 之
權
義
。
彼
此
互
雪
衡
：
方
合
乎
國
際
法
之
原
則
。。豈
齊
 

一
堂之中"
民
國
。
關
稅
不
能
自
主
。。裁
判
不
能
獨
立
。。北
京
外 

交
使
團
。。儼
然
太
上
政
府
。。使
我
絶
無
自■

展
之
可
能
。。
(111 

不
平
之
甚
耶
C

故
此
我
國
應
付
現
勢
潮
流
。
則
下
平
等
條
約
當

#5^  

濡
丸
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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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止
白
濁
無
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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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 

花
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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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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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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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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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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痔
漏
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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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一 虛
流
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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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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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

一 鹿
耙
三
龍
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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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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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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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
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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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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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止
肚
痛
龍
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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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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琳
戰
丸
每
留 
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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丸̂
^
 

止
癢
除w

eh,

看 

一一一  

Pender g
姿e
盡& 

VeinR

一
二
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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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號#
辦
北
油
米
一 

正
地
道 ̂
 材
參茸玉一 

僧
胞
光
盟
鹿
圆 

舞
丸
散 «
 灼生自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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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
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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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
廉
物
美
 

一 M

雲 
高

醫

生

本
號
專
辦
祖
國 

各
江
大
帮
架 

茶
糖
普
海
吸

薪
日
用
食
品

發
行
零
活
價
位 

從
廉
如
蒙
惠
顧 

而
外
歡
亀
對 

咎
客
書
信
銀
両 

正
舖
在
香
港 

元
發
祥
和
興
西 

街
門
牌
六
號 

司
争
照
励̂

^

。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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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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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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倚
胞
施
唐
注
意

由
雲
華
高
啟
行
日   

M 

整
洲
善九

月
十
七
日 

m
拿
大
皇
后壹

俄
國
善十

月
十
五
日

澳
大
利
皇
后 

十
月
升
九
日 

縊
總
司
巡
司
徒
旄
価

入埠
諸 

諸
代
君
如 

■
詩葉

埠
打

丕
請
電到

皆
鉄

&

3
路工

生
代 

注
接
勞洽

注意

北
海
琴
樽
。。京 

▲
本
樓
在
片
打
街
西
門
牌
五
號 
華
冠
蓋
。。酒
邊

紅
袖
。。樓
外
靑 

本
徵
開

Jure

 o

設
雲
城
。。歷
有 

年
數
。。中
西
稱 

譽
競
哋
名 

。。駝
峰
猩
唇
。。 

庖
丁
擅
蟹
厨
之 

美
。。良
辰
勝
友 

。。賞
心
資
酒
國 

之
歡
。。益
以
侍 

女
款
待
週
全
。。 

軒
窓,

雅
麗 

倘
僑
胞
聯
袂 

光
顧
。。奎
人 

s^sr

▲
電
話
(
詩 
期)
肆
叁
一
六
七

新
到
大
帮 

合
時
貨
品 

水
仙
花
頭 

密
鳳
母 

義
届
 

油
米
茶
糖

菓
海
味 

襄
髮

一一2種
種
皆 W
 

僑
胞
惠
顧 

無
任
歡
迎 

貨
價
行
情
單
印
便 

函
索
當
卽
奉
上 

萬
源
昌
啟

廢
除
之
理
由
者
叁
。。@ 按
之
法
理
。。凡
法
律
上
物
權
之
移
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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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
目

表

一

 

伞
極
價
目
木
母
派
到 

能
月
收
銀
七
毫
五
挣 

派
不
訓
驟
票
寄
上 

每
月
惶
銀
壺
元
」
 

各
埠
及
啬
儡
年
收 

英
金
九
元
七
毫
五
半 

挣
五
元
三
個
月
貳
元 

七
五
壹
月
二
兀
中
國 

及
外
國
得
年
收
奥
金 

槍
五
元^一: h
外 

裏
日
書
無
論
取 

閱

侖

聲

啕

先

惠
 

空
两
定
閱
恕
不
奉
呈 

本
報 
司
理
部
啟

夏
曆
歲
次
乙
丑
年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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〕

去

丿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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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̂
f̂

中

華

民

國

上

四

年

十

月

七

號

日


